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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管理從業員： 

 

 

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計劃 

 

  政府由二零零六年一月二十日起會為處置建築廢物收費。這項收費計劃，亦適用於

物業管理行業。因此，現特來函，說明是項收費機制的主要細則，並提供相關建議，協助各

物業管理公司妥善處置轄下屋苑內裝修工程所產生的建築廢物。 

 

  由二零零五年十二月一日開始，承辦價值 100 萬元或以上建造工程合約的總承判

商，必須為有關合約開立專用的繳費帳戶。該帳戶是用於繳付根據該合約進行建造工程而產

生建築廢物的處理費用。總承判商必須在合約批出後 21 天內申請，否則即屬違法。 

 

  至於價值少於 100 萬元的建造工程合約 (及一般建築廢物處置安排)，例如小型建造

工程或裝修工程，任何人士，包括物業擁有人、承判商或物業管理公司均可為其工程開立繳

費帳戶；而該等帳戶可用於多份各項價值少於 100 萬元的合約。物業擁有人亦可委聘持有有

效繳費帳戶的承判商，負責建築廢物的處置安排。 

 

  建築廢物的處置費用，由每公噸 27 元至 125 元不等。一般而言，把裝修工程產生的

混雜建築廢物送往堆填區填埋，每公噸需費 125 元。 

 

  鑑於收費計劃對各物業管理公司轄下之管理屋苑所進行的裝修工程會有影響，現提

供以下建議，希望有助各物業管理從業員妥善處置屋苑內產生的建築廢物： 

 

 要求業主和佔用人就擬進行裝修工程，通知管理處； 

 為裝修期間處所產生的裝修工程廢物，保存一份記錄； 

 避免堆積裝修廢物，要求工人把廢物即時移走，必要時，可為待移廢物劃定暫存區； 

 鼓勵工人使用手推斗 / 輪式垃圾桶等運送及存放裝修廢物。桶身亦可附上標籤，識別產

生裝修廢物的物業擁有人 / 佔用人； 

 向懷疑違規者提出警告，詳細記錄裝修廢物的來源，研究是否屬於非法棄置廢物事件； 

 如目睹任何人非法傾倒廢物，應向環保署舉報； 

 在可能成為非法棄置廢物的黑點加強巡查及限制進入； 

 透過宣傳提高居民意識 (派發與建築廢物棄置收費計劃有關的單張給裝修工程承判商，

有關單張可向環保署索取)； 

 在發給業主及負責裝修工程的承判商的指南中，清楚說明如何棄置廢物；及 / 或 

 考慮向環保署申請開立繳費帳戶，並提供處置裝修廢物的增值服務，向有關業主收取相

應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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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關 收 費 計 劃 的 其 他 資 料 ， 可 瀏 覽 本 署 網 頁 ， 網 址 為

http://www.epd.gov.hk/epd/misc/cdm/scheme.htm。你亦可致電 2872 1838，報名參加本署舉辦的公

開研討會 (詳情附後)。 

 

  懇請向各物業管理員工及商業伙伴傳遞上述資料。本函的電子版本亦載於本署的環

保物業管理夥伴計劃網頁（http://www.epd.gov.hk/epd/greenproperty/chi/index.htm）。 

 

 

 

 

 

                 環境保護署署長 

 

                          （高級環境保護主任霍偉佳    代行） 

 
二零零五年十一月十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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